
逢甲大學運輸與物流學系碩士班專業實習實施注意事項 

（114學年度起申請實習者適用） 

民國 109年 5月 28日第 14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9年 6月 24日校長核定 

民國 110年 8月 10日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0年 10月 26日校長核定 

民國 110年 10月 27日系主任公布 

民國 111年 9月 7日經 111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1年 12月 29日校長核定並公布 

民國 113年 9月 10日經 113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3年 9月 28日校長核定並公布 

民國 114年 3月 10日經 113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4年 4月 25日校長核定並公布 

民國 114年 9月 10日經 114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4年 10月 22日校長核定並公布 

一、 為加強本系碩士生理論與實務整合，深化專業養成教育與訓練，強化職場專業技能，並

增進就業競爭力，辦理碩士班學生校外企業實習或校內專業研究中心實習，特依逢甲大

學專業實習課程要點、逢甲大學專業實習實施要點、逢甲大學建設學院專業實習課程施

行細則制定本注意事項。 

二、 滿足下列申請資格者，得申請專業實習： 

(一) 本系碩士班學生修習並通過一年級必修課程合計 12學分，且操行成績 80分以上。 

(二) 應參加本系舉辦之實習說明會。 

三、 申請應備資料如下： 

(一) 履歷表。 

(二) 歷年成績單（包含系排名）。 

(三) 家長通知書。 

(四) 缺曠課清冊。 

(五) 專業實習規劃與評量。 

(六) 實習生實習行前報告。 

四、 實習單位須與本校簽署實習合約，並經本系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實習單位負責人與學

生之關係為三親等內須迴避。 

五、 實習學生於上學期提出實習計畫書，經實習導師（指導教授）同意後，由實習單位協助

安排固定之企業導師（受聘業師），於一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進行實習。碩士論文指

導，以原指導教授與實習單位企業導師共同擔任，碩士論文得撰寫以專業實務報告之論

文，基準應與該級學術論文水準相當。 



六、 實習學生依實習單位之指導實際參與實務工作，並配合實習單位之工作時段及相關職場

規範，確實遵守實習單位之人事制度與相關安全衛生管理規定。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應

維護本校及本系形象，不得有傷害校譽之情事，同時亦須注意自身安全。 

六之一、實習期間本系指定實習導師及企業導師共同執行學習上之輔導。實習導師應檢視學

生實習狀況，每學期至實習單位輔導訪視學生實習狀況至少 1次為原則。 

七、 學生實習規定如下： 

(一) 實習學生應於實習前參加本系舉辦之職前講習，接受職場倫理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 凡修習整學期或學年專業實習課程之學生，須搭配修習由建設學院整合教學資源開

設 1學分 2小時授課時數之「實習輔導與職涯發展」選修課程。 

(三) 實習學生實際參與實務工作時數，每實習 80小時得採計 1學分（以每週工作天為 5

天，一天工作 8小時計算基準，工作 2週得採計 1學分），最高為每學期以實習 4.5

個月（720小時）、每學年以實習 9個月（1440小時），且實習時數不得低於 1學分

72小時為原則。 

(四) 實習期間學生應依規定填寫實習報告單、心得報告單及學生實習體驗成效評估表等

實習文件，印送本系實習導師、實習單位主管各 1 份，並作書面報告，由本系實習

導師及主管共同評核。 

(五) 實習期間學生應依本系碩士班修業須知規定進行論文相關進度，並至少每月與指導

教授討論 1次。 

(六) 實習單位於學期結束前就實習學生實習績效，提出實習單位考評表。 

(七) 實習學生須整合實習週誌、月報，依公告格式撰寫繳交學習報告，由實習單位企業

導師與實習導師共同評分。 

八、 實習課程選課及成績評量方式如下： 

(一) 本系於碩士班二年級上、下學期分別開設 9學分之運輸專業實習（一）、運輸專業實

習（二）選修課程。 

(二) 實習總成績 50%為實習單位企業導師之考評分數，30%為實習導師之考評分數，20%

為實習報告分數，合計成績達 70分以上為通過，採計該課程最高 9個學分，按學期

分別採計運輸專業實習（一）、運輸專業實習（二）各 9學分為畢業學分。 

九、 本注意事項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